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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广联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6 年 3 月 20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6 年 3 月 20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撤回 2025 年 6 月 4 日披露的关于（2025）苏 0105 民初 10381 号重大

诉讼案件，重新起诉南京嘉腾置业有限公司，案件号为（2026）苏 0105 民初 4689 

号。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南京国广联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福林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南京嘉腾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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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南京嘉腾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购买南京市建邺区沙州街道龙湖金洲广场街道 2 幢 401-408 室，总价款

18,499,576.00 元（已全部支付完毕），约定房屋性质为“商务办公”。购买磋商

期间，公司多次向被告南京嘉腾置业有限公司销售人员确认案涉整幢办公楼均仅

为商业办公之用，楼下（三楼）为商业办公空间。 

在此之前，2020 年 12 月 29 日，被告南京嘉腾置业有限公司就与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下称杭州银行）签订《买卖框架协议》，明确约定三楼

“预留排油烟井、天然气管道接口，并确保杭州银行餐厅区域达到使用要求”。 

故，三楼开办食堂在 2021 年公司与南京嘉腾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

同时已是定局，但被告南京嘉腾置业有限公司并未将此事实告知原告，致使公司

购买的房屋与“商务办公”性质用房严重不符。对于高端商务办公用房的购房者

来说，办公环境的静谧、安全、洁净、无干扰是其核心价值所在。楼下建设使用

明火的食堂，将必然、长期地引入噪音、油烟、异味及消防安全隐患，属于订立

合同时应当告知的重要事实，南京嘉腾置业有限公司不予告知构成欺诈，也违反

《民法典》第 509 条第 2款诚信履约原则要求的法定通知、协助义务。 

2022 年 6 月公司入驻，2023 年三楼食堂开始装修，2024 年食堂正式启用。

公司入驻的四楼地板开始出现持续震动、油烟、噪音等污染，此外还曾出现粪水

倒灌等情况，严重影响公司在食堂上一楼层的办公体验。房屋的价值由建筑成本、

地理位置、交通环境、使用体验等多种因素组成。房屋的质量除房屋的主体建筑、

结构等客观质量外，还包括房屋是否便于居住或办公使用等交易价值。案涉楼层

在办公体验上持续遭受楼下食堂的烟气、噪声骚扰，已严重超出理性经济人在购

买整栋楼系“商务办公”性质的楼层时所能预料的情况。故公司认为，对本案房

屋的“质量”应作符合合同目的的解释，即满足“商务办公”用途所需的环境与

使用品质。案涉楼层因楼下系食堂而价值贬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楼下系食堂”

构成案涉楼层可类推质量瑕疵的交易价值瑕疵。依据《民法典》第 610 条，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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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主张解除合同。或者退一步讲，认定房屋的瑕疵达不到“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的程度，也应当依据《民法典》第 617 条，判令南京嘉腾置业有限公司承

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本案楼层价值贬损，

适用“减少价款”的责任形式。根据公司的搜集取证，公司暂且主张案涉楼层价

格是非食堂楼上楼层的 60%，南京嘉腾置业有限公司应当退还公司原价款 40%的

减价差价。 

现为维护公司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判如所请。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令被告南京嘉腾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公司 7,399,830.40 元及利息（自

2021 年 9 月 30 日起以 4,756,122.40 元为基数按 LPR 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自 2022 年 1 月 4 日起以 2,643,708.00 元为基数按 LPR 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 

2、判令被告南京嘉腾置业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收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出具（2026）

苏 0105 民初 4689 号缴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造成不利影响，目前公司经营业务正常开展。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诉讼事项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将根据本案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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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正积极准备开庭所需证据材料，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并根据诉讼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民事起诉状》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南京国广联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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